
证券代码:002788� � �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16-037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发布了

《

鹭燕

（

福建

）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３６

）（

下称

“

原公告

”），

因工作人

员疏忽

，

原公告中部分内容有误

，

现更正如下

：

原公告中会议登记方式中的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

登记

”

现更正为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除上述内容

，

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

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

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

，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体系

，

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

。

特此公告

。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788� � � � �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16-038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更新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鹭燕

（

福建

）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

决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董事会

、

监

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届次

：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

２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３

、

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等的有关规定

。

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５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会期半天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６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

，

同一股份

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

７

、

出席对象

：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

８

、

会议地点

：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１００４

号鹭燕集团三楼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３

、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４

、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５

、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

６

、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７

、

审议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

，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相关公告

。

上述第

６

、

７

、

８

项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

者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监高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单独计票并进行公开披露

。

２０１５

年在公司任职的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年度述职报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自然人股东

：

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受托出席者须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法人股东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

，

须持有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公章

）、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

，

受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书面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公章

）、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

４

）

登记及信函邮寄地址

：

鹭燕

（

福建

）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

福建省

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１００４

号鹭燕集团

，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邮编

：

３６１０１０

；

传真号码

：

０５９２－８１２９３１０

）；

（

５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参

会

，

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席

。

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

股东和委托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会的股东均有权参加

会议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鹭燕集团一楼前台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上述系统

（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求详见本通知

附件

１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会务联系人

：

雷鸣

、

阮翠婷

２

、

电话号码

：

０５９２－８１２８８８８

３

、

传真号码

：

０５９２－８１２９３１０

４

、

联系地址

：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１００４

号鹭燕集团

５

、

与会人员交通

、

食宿费用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七

、

附件

１

、

附件

１－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２

、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附件一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７８８

。

２．

投票简称

：“

鹭燕投票

”。

３．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

１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

２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

５．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

“

网络投票

”

或

“

投票

”

功能栏目

；

（

２

）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

３

）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

票数

。

６．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

序

：

（

１

）

在投票当日

，“

鹭燕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总数

。

（

２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８．００

（

４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

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

相同意见

。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

。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

６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前一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

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身份证号码

：

＿＿＿＿＿＿＿＿＿＿＿＿＿＿＿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参加鹭燕

（

福建

）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

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本人

（

单位

）

承担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

委托人持股数

：

＿＿＿＿＿＿＿＿＿

股

受托人签名

：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

月

＿＿＿＿

日

本人

（

单位

）

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７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注

：

１

、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

有效期限自签署

日至鹭燕

（

福建

）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

２

、

请股东在选定表决意见下打

“

√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5年所购买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 �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武汉凯迪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向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１０１２

号

）

的核准

，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经第七届第五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变更公司名称为

“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凯迪生态

”

或

“

公司

”）

向控股股东阳光凯迪

、

关联方中盈长江及华

融资产

、

华融渝富

、

百瑞普提金

、

武汉金湖

、

北京金富隆

、

深圳天长

、

宁波博睿

、

杨翠萍

、

李春兰

、

李伟龙

、

赵玉霞

、

李永成

、

崔青松等无关联第三方合计

１５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

，

购买其持有的生物质发电

、

水电

、

风电以及林地资产

。

具体包括

：

８７

家

生物质电厂

１００％

股权

、

１

家生物质电厂运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５

家风电厂

１００％

股权

、

２

家水电厂

１００％

股权

、

１

家水电厂

８７．５％

的股权以及

５８

家林业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交易标

的合计共

１５４

家公司

。

本次交易定价

６８５

，

０２３．８４

万元

，

其中现金对价

３７０

，

８５２．０１

万

元

，

股份对价

３１４

，

１７１．８３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初

，

上述公司的股权已全部办理完毕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

营政策

，

享有相应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业证券

”）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对补偿义务人作出的关于从中盈长江国际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盈长江

”）

处收购的在建林业资产

（

以下简称

“

林业标的资产

”）

２０１５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和本次交易中所购买生物质发电标的资产和风水电标

的资产

２０１５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

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

一

、

生物质发电标的资产和风水电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情况

基于各标的资产主要业务模式

、

历史经营数据

、

在建电厂未来投产计划与经营安

排

，

本次重组生物质发电标的资产和风水电标的资产编制盈利预测报告

，

并由众环海

华出具了盈利预测审计报告

，

本次重组拟注入资产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盈利预测情况如

下

：

（

一

）

拟注入生物质发电厂盈利预测

根据众环海华出具的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４

）

０１０８７４

号审计报告

，

拟注入生物质发电标

的资产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盈利预测表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预测数

２０１５

年预测数

营业收入

１

，

２９０

，

８９３

，

４０８．０８ ２

，

４７０

，

７１６

，

５２２．４３

营业利润

９

，

９８６

，

１１８．１５ －２

，

７４０

，

４２９．２２

利润总额

９７

，

３２６

，

１１１．３０ １８２

，

２９６

，

０２７．４９

净利润

８２

，

９７５

，

６４８．２７ １５７

，

９８７

，

８３４．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２

，

９７５

，

６４８．２７ １５７

，

９８７

，

８３４．２６

（

二

）

拟注入风水电盈利预测

根据众环海华出具的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４

）

０１０８７３

号审计报告

，

拟注入风水电标的资

产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盈利预测表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预测数

２０１５

年预测数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３

，

６２１

，

４５３．２５ ２００

，

８３５

，

８６３．９３

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３６

，

８７８

，

５１４．３４ －２

，

３９６

，

４０７．９０

利润总额

３６

，

８７８

，

５１４．３４ １４

，

５４４

，

５９０．５４

净利润

３４

，

２４３

，

７５７．５０ １０

，

６２０

，

１４６．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４

，

２９７

，

７１１．００ １０

，

６８０

，

３３２．８８

由于本次交易以资产基础法作为定价依据

，

交易对方并未就上述标的公司未来

经营情况出具业绩补偿承诺

。

二

、

林业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主要条款

（

一

）

利润承诺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中盈长江与凯迪生态签订了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中盈长江

承诺

：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的林业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８

，

０５５

万元

、

２８

，

９８５

万元和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

（

二

）

利润补偿的确定

各方同意

，

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以后

，

凯迪生态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可计算林业标的资产净利润的

《

专项审核报告

》

／

《

审计报告

》。

在每一会计年度林业标的资产

《

专项审核报告

》

／

包含林业标的资产的

《

审计报告

》

出

具后

，

如果林业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期间未实现中盈长江在本补偿协议承诺的净利

润额

，

中盈长江应就未实现的差额部分对凯迪生态进行现金补偿

。

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额

＝

当年承

诺净利润

－

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

（

三

）

补偿的实施

凯迪生态有权选择以下任一种

／

两种方式要求中盈长江进行上述补偿

：

（

１

）

中盈长江用现金补足其承诺的林业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未实现的净利润的差额部分

；

（

２

）

以凯迪生态未向中盈长江支付的现金对价

／

应付账款

／

其他应付款等冲抵

。

三

、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

一

）

生物质发电标的资产和风水电标的资产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

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６

）

０１０９６９

号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

购买的生物质发电标的资产和风水电标的资产

２０１５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６

，

８６４．９１

万元和

２

，

７３２．６２

万元

，

盈利预测完成率分别为

１０６．７５％

和

２５５．８６％

，

上述两项标的资产

２０１５

年度均完成了盈利预测目标

。

（

二

）

林业标的资产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

及林业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

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６

）

０１０９４７

号

），

林

业标的资产

２０１５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６

，

５０２．６１

万元

，

占中盈长江承诺完成净利润的

８０．７３％

，

林业标的资产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

。

四

、

兴业证券对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通过核查凯迪生态与中盈长江签署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６

）

０１０９４７

号

《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电厂及

林业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

和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６

）

０１０９６９

号

《

关于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

兴业证券认

为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林业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５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未达到

交易对方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

，

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８０．７３％

，

交易对方需按协议约定方

式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

本次交易涉及的生物质发电标的资产和风水电标的资

产

２０１５

年度盈利预测完成率分别为

１０６．７５％

和

２５５．８６％

，

盈利预测均已实现

。

财务顾问主办人：李勇陈静雯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2016-101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现金分红比例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0

元

；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股息红

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

有限售条

件股东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香港市场投资者

（

包括企业和个人

）

按

10%

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09

元

。

●

股权登记日

：

2016

年

5

月

5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2016

年

5

月

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6

年

5

月

6

日

一

、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6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

sse.com.cn

）

披露的相关公告

。

二

、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1

、

发放年度

：

2015

年度

2

、

发放范围

：

截止

2016

年

5

月

5

日

（

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

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

。

3

、

分配方案

：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1,283,020,992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人民币

(

含税

)

，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28,302,099.2

元人民币

(

含税

)

。

4

、

每股现金红利及扣税说明

：

（

1

）

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2015]101

号

）

和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

》（

财税

[2012]85

号

）

的有关规定

，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

，

持股

期限超过

1

年的

，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

；

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的

，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

，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

中

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10%

。

（

2

）

对于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

税

[2012]85

号

）

有关规定

，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

元

。

（

3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根据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有关规定

，

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

元

。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

（

4

）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

包括企业和个人

）

根据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4]81

号

）

的规定

，

按

10%

的适用税率代扣所得税

，

扣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

元

。

（

5

）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

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

。

三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

R

日

）：

2016

年

5

月

5

日

除权除息日

（

R+1

日

）：

2016

年

5

月

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6

年

5

月

6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至

2016

年

5

月

5

日

（

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登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分配实施办法

1

、

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2

、

除上述股东外

，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

证券投资中心

联系电话

：

021-60730327

联系传真

：

021-60730335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

28

弄旭辉世纪广场

9

号楼

4

层

特此公告

。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2016-102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营发展的需要

，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拟出资

11,928

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

"

上海投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

《

关于在上海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84

）。

近日

，

公司已完成设立子公司的相关工作

，

并收到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

，

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

名称

：

上海投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800

弄

4

号楼

201

室

法定代表人

：

张少华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1928.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

：

信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

算机系统集成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企业管理咨询

，

销售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

品

，

房地产经纪

，

物业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特此公告

。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2016-103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4

月

27

日

，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收到实际

控制人涂国身先生通知

，

近日其将原质押给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本公司限

售流通股

7,900,000

股解除质押

，

相关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3,877,22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61%

，

其通过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27,977,83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15%

（

其中

11,768,364

股因

2014

年置入资

产经营业绩未达业绩承诺

，

目前处于锁定状态

），

通过国金中安消增持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5,899,38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6%

。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资信状况良好

，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

已主动解

除部分股权质押

，

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实际控

制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459,66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5.83%

。

特此公告

。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7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6-056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为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

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增资川山甲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川山甲供应链

"

）

的事项

，

公司以自由资金

2

亿元增资川山甲供

应链认购其

31,200,000

股股份

，

占其总股本的

14.71%

。

此后

，

川山甲供应链于

2015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

案

》，

即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

"

。

截至目前

，

公司持有川山甲供

应链

93,600,000

股股份

，

持股比例仍为

14.71%

。

为进一步拓展物联网供应链领域

，

近日公司与川山甲供应链签署了

《

川山甲供应

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

》（

以下简称

"

认购协议

"

），

公司

拟认购川山甲供应链本次定向发行的

45,454,545

股股份

，

认购股款总额为

99,999,999

元

。

本次定向发行认购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川山甲供应链

139,054,545

股股份

，

占其总

股本的

16.71%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

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已经川山甲供应链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请川山

甲供应链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二

、

交易对方及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

：

川山甲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288

号康恩贝大厦

1

幢

801

室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

许建华

注册资金

：

陆亿叁仟陆佰肆拾捌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30000681667790G

成立时间

：

2008

年

11

月

4

日

股权结构

：

实际控制人

：

许建华

财务数据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川山甲供应链总资产

1,363,060,

837.34

元

，

总负债

408,564,381.52

元

，

净资产

954,496,455.82

元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817,463,471.60

元

，

利润总额

66,730,383.15

元

，

净利润

49,992,890.05

元

。

主要业务模式

：

川山甲供应链致力于通过提供供应链管理服务

，

综合运用包括管理

、

金融

、

信息

在内的各种手段和工具

，

创新性地为客户提供包括工业品

O2O

交易平台

、

工业物资

采购执行

、

仓储管理

、

集中分拣配送等诸多环节在内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服务

，

以帮

助客户提高其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并降低其运作成本

。

目前公司的供应链管理主要服

务于大型制造企业和产业集群区

，

主要涉及大宗物资

（

粗钢

、

煤 炭

、

铁矿砂等

）

及

MRO

工业品

（

轴承

、

工业元件等

）

等领域

。

该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

（

证券简称

：

川山甲

，

证券代码

：

836361

）。

关联关系

：

公司除持有川山甲供应链

14.71%

股权外

，

与川山甲供应链其他股东及

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

价格

、

认购股款

1

、

川山甲供应链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合计不超过

195,454,541

股

，

每股发行价格

为

2.2

元

。

公司认购

45,454,545

股

，

支付的认购股款总额为

99,999,999

元

。

如川山甲供

应链股票在过渡期内发生派息

、

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将对

发行价格进行除权

、

除息处理

。

2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川山甲供应链的股本总额

（

注册资本

）

增加不超过

195,454,

541

元

，

股数总数由原股数

636,480,000

股增至不超过

831,934,541

股

。

（

二

）

股票认购款的缴付

双方同意

，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

公司应按川山甲供应链发出的缴款通知规定的

支付时间将全部认购款汇入指定账户

。

（

三

）

发行人的义务

1

、

发行人川山甲供应链负责办理相应的商务部门核准

、

工商备案手续

。

办理本款

所述备案手续所需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

公司应尽全力配合发行人与此相关的工作

。

2

、

在公司交付的认购款到位后

，

发行人川山甲供应链应在

4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

毕相关商务部门核准

、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

四

）

违约责任

1

、

公司逾期缴付认购款项的

，

应按逾期金额每日向发行人川山甲供应链支付

0.05%

的违约金

，

直至支付完毕日或解除协议日

。

2

、

发行人川山甲供应链违反本约定的

，

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

，

发行人应在本协议

终止后

5

日内返还公司的全部认购款

。

如发行人逾期返还的

，

按逾期金额向公司支付

0.05%

的违约金

，

直至支付完毕日

。

3

、

双方同意

，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

，

本协议项下的违约金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的

30%

。

（

五

）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

、

盖章后成立

，

并在本次发行相关事宜获得发行人川山甲供应

链董事会

、

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所通过的决议批准后生效

。

四

、

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每股定价

2.2

元是经川山甲供应链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且尚需提请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最终确定

。

公司董事会认为以

2015

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为基准

，

本次投资符合行业估值水平

，

交易价格公允

。

五

、

本次交易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

本次交易的目的

现代经济条件下

，

企业所面对的市场需求多样化

、

个性化

、

变化频繁的特点日益

突出

，

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

通过专业化分工

、

服务外包的手段提高核心竞

争力

、

提升对市场的响应速度

、

降低非核心业务的运行成本成为企业竞争的主要热

点

。

其中

，

通过利用高效的外部供应链服务平台

、

借助专业的供应链管理公司所提供

的服务

，

改进企业的内部供应链架构

，

提升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

降低供应链的运行成

本

，

是现代经济的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川山甲供应链定向发行股份

，

也是公司加大向物联网

供应链领域拓展的重要一步

。

川山甲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是多年来基于大宗物料行

业经验的供应链整合能力

，

对大宗物资领域尤其是钢铁

、

煤炭产业链全过程及各节点

进行深度研究

，

形成标准及操作规范

。

同时

，

其在

MRO

工业品领域也具有核心优势

，

包括

5S

服务站连锁网络

、

智能物流配送体系

、

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

、

物联网信息追溯

系统等四大支撑体系

。

2

、

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公司与他方进行合作

，

管理磨合

、

组织实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风险

。

3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1

）

公司在做好房地产主业的同时

，

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

积极拓展物联

网供应链管理业务

，

有助于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

提高公司整体实力

，

培育新的利润增

长点

。

（

2

）

本次投资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幅度有限

。

六

、

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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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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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

，

４５１

，

０５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１６

，

５９６

，

７８０

股

的比例为

１．５９３３％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

一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４００

号文核准

，

公司向交易对方

王新和李勇合计发行了

１６

，

４８０

，

６８６

股用于购买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亿起联科技

”

或

“

标的公司

”）

１００％

股权

，

前述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８

，

１９８

，

７３７

股

，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１６

，

５９６

，

７８０

股

。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股份限售承诺内容

根据公司在收购亿起联科技时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

的约定

，

以及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

，

交易对方王新

、

李勇承诺

：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向王新

、

李勇发行的股份

，

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

。

１２

个月后

，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分五期解

除限售

，

具体如下

：

该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额

王新 李勇

第一期

１

，

４５５

，

１２９

股

１

，

０９７

，

７２９

股

第二期

１

，

９６７

，

１０２

股

１

，

４８３

，

９５４

股

第三期

２

，

６５５

，

６８１

股

２

，

００３

，

４０９

股

第四期

２

，

８４６

，

３７９

股

２

，

１４７

，

２６９

股

第五期

４６９

，

７００

股

３５４

，

３３４

股

在股份锁定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现金分红

、

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

，

前述各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

第一期应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

，

交易对方所

持有的相应股份方可解除限售

：

（

１

）

按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不存在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

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

（

２

）

虽然发生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

，

但交易对方已

按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回购完成

的

。

第二期应在

２０１５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

，

交易对方

所持有的相应股份方可解除限售

：

（

１

）

按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不存在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

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

（

２

）

虽然发生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

，

但交易对方已

按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回购完成

的

。

第三期应在

２０１６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

，

交易对方

所持有的相应股份方可解除限售

：

（

１

）

按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不存在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

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

（

２

）

虽然发生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

，

但交易对方已

按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回购完成

的

。

第四期应在

２０１７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

，

交易对方

所持有的相应股份方可解除限售

：

（

１

）

按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不存在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

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

（

２

）

虽然发生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

，

但交易对方已

按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回购完成

的

。

第五期在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后方可解除限售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

（

以经审计后的标的公司合并

报表的应收账款净额为准

，

下称

“

２０１７

年末应收账款

”）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已全

部收回

；

（

２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交易对方已向标的公司支付现金补偿金

，

现金补偿

金金额为尚未收回的

２０１７

年末应收账款净额

。

交易对方未能实现约定的第五期股份解锁条件

，

则上市公司有权按照

１

元总价

回购第五期应当解锁部分的上市公司股份

，

并予以注销

。

若出现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

，

则当期应解除限售的股份应自动延长锁定

１２

个月

，

并累计至下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范围内

。

若由于交易对方所任职务对交易对方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制性规定的

，

交易对方同时应遵守相关规定

。

２

、

承诺履行情况

王新

、

李勇两名交易对手方所持第一期股份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上市流通

。

亿

起联科技

２０１５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７１０７０９

号

《

审计报告

》，

经

审计的亿起联科技

２０１５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０２８．６１

万元

，

已完成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承诺业绩

，

两名交易对方无需履行补偿义务

，

因此第

二期解锁条件达成

。

经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王新

、

李勇在股份锁定期间严格履行前述有

关股份锁定承诺

。

３

、

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王新

、

李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

，

并且不存在本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事项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两人

，

解限股份数量为

３

，

４５１

，

０５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１６

，

５９６

，

７８０

股的比例为

１．５９３３％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上市流

通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１

王新

７

，

９３８

，

８６２ １

，

９６７

，

１０２

公司董事

２

李勇

５

，

９８８

，

９６６ １

，

４８３

，

９５４

合计

１３

，

９２７

，

８２８ ３

，

４５１

，

０５６

注

：

股东王新现任本公司董事

，

其本次解限股份还应遵守高管限售股的相关规

定

。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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